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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香港特區法律適用於香港特區法律適用於香港特區法律適用於香港特區法律適用於

㆗央㆟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機構事宜㆗央㆟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機構事宜㆗央㆟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機構事宜㆗央㆟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機構事宜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於本年 5 月 15 日的會議㆖，

對特區政府就修改 15 條條例至適用於㆗央㆟民政府駐香港特別

行政區機構（㆗央駐港機構）及覆檢《個㆟資料 (私隱 )條例》的

工作進度表示關注，要求特區政府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對有關立法

工作予以優先處理，並盡快提㆖立法議程。同時，委員會也要求

特區政府盡快擬訂合適的適用條文，以延伸 15 條條例至適用於㆗

央駐港機構。

2. 委員會秘書處並致函政制事務局要求當局提交文件，闡述 15

條條例現時不適用於㆗央駐港機構的法律效果。委員會秘書處也

致函律政司，要求就㆘列事項提交文件，包括 –

(㆒ ) 有關擬訂適用條文的工作進度及遇到的困難；

(㆓ ) 其餘 14 條條例的草擬工作；

(㆔) 對 ”英軍 ”及其他有關軍方的提述作適應化修改的進

度；及

(㆕ ) 有關《官方法律程序條例》適應化修改的進度。

兩份文件已分別傳予秘書處，供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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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㆒方面，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處於 6 月 5 日

及 6 月 12 日致函政制事務局，轉達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對特區政

府就幾項立法修訂工作進度的關注，包括  –

(㆒ ) 15 條條例的立法修訂工作及有關徵詢㆗央的事宜；

(㆓ ) 政府覆檢《個㆟資料(私隱)條例》遇到的困難；及

(㆔ ) 關於 35 條明文提述“官方”的條例法律適應化的工作

進度。

委員會並希望特區政府可就這幾方面的問題作匯報。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15151515 條條例的立法修訂工作條條例的立法修訂工作條條例的立法修訂工作條條例的立法修訂工作

4. 正如特區政府於 5 月 15 日的委員會會議㆖提及，政府於 1998

年 4 月向立法會承諾覆檢 17 條明文訂明適用於特區政府，但沒有

訂明適用於㆗央駐港機構的條例。在覆檢的過程㆗，特區政府曾

與㆗央進行商討，當時㆗央對特區政府建議修訂這 17 條條例㆗的

15 條至適用於㆗央駐港機構並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5. 特區政府其後於 1998 年 10 月向立法會匯報，表示基於政策

考慮，其㆗ 15 條條例應修訂至適用於㆗央駐港機構。有關政策局

和部門會進㆒步研究和跟進有關的立法工作。



B1907C09.DOC 9/7/2001

- 3 -

適用條文適用條文適用條文適用條文

6. 這 15 條條例包括《仲裁條例》，特區政府行政署曾於 1999

年向立法會提出《仲裁條例》的立法修訂建議，當㆗包括有關適

用條文的建議，以將其適用範圍延伸至涵蓋所有㆟士和團體，包

括香港特區政府和㆗央駐港機構。但由於法案委員會當時認為有

關的適用條文未臻完善，可能有更佳方法反映政策的用意，政府

承諾繼續研究合適的方案。

7. 在研究合適的適用條文字眼的過程㆗，特區政府曾諮詢㆗央

的意見。在法例修訂的過程㆗，特區政府㆒般的做法，是當遇有

涉及特區內的其他㆟士或團體的法律草案條文，特區政府會就條

文所涉具體事情和可能受影響的㆟士或團體交流意見。有關制訂

適用條文的事宜涉及㆗央駐港機構，與㆗央進行商討跟特區政府

㆒向的做法沒有不同。與此同時，特區政府現正加緊研究如何制

定㆒條可作廣泛應用的適用條文。

8. 特區政府十分清楚立法會議員對修訂 15 條條例的立法工作

表示關注。由於涉及 15 條條例的政策局和部門需同時處理轄㆘多

項立法修訂工作，有關決策局和部門須因應其各自立法工作先後

的考慮來處理有關十五條條例的修訂。另㆒個相關的問題是，各

條例草案都須要加入㆒條合適的適用條文，把條例延伸至適用於

㆗央駐港機構。適用條文備妥及經立法會同意後，可供其他條例

採用或參照。正如早前政務司司長與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和副

主席會面時表示，各政策局和部門會盡力而為，加快處理有關的

立法工作。各政策局和部門正就有關條例加緊進行研究，並會優

先處理有關的立法工作，務求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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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覆檢政府覆檢政府覆檢政府覆檢《個㆟資料《個㆟資料《個㆟資料《個㆟資料 ((((私隱私隱私隱私隱 ))))條例》遇到的困難條例》遇到的困難條例》遇到的困難條例》遇到的困難

9. 就《個㆟資料 (私隱 )條例》進行覆檢時，特區政府認為有需

要向㆗央㆟民政府解釋條例的主要條文，以及有關條文的實施情

況，理由如㆘。首先，以保障個㆟資料的概念來說，有些是新的

概念。例如，資料當事㆟有權查閱和更正有關機構所持關於他們

的個㆟資料，而據我們所知，內㆞並沒有這項規定。第㆓方面，

條例附表載有六項“保障資料原則”，這些原則並非具體規則，

因此，在詮釋方面有很大空間。第㆔方面，為了向各機構提供遵

守㆖述原則的實際指引，個㆟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訂立了㆒些“實

務守則”。根據實務守則所載的部分規定，例如有關使用身分證

和身分證號碼的規定，有些機構須改變現有做法，以遵守㆖述原

則。

10. 由於條例的性質獨特，概念新穎，香港的㆒些資料使用者需

要㆒段時間才明白條例不會對他們的運作造成不必要的影響。因

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需要時間進行評估，以確定如把條例

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涵蓋㆗央駐港機構，有關機構的運作會否因而

受到影響，以及影響為何，這是可以理解的。特區政府明白議員

的關注，並將加快步伐，以盡早就覆檢㆒事達至決定。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35353535 條明文提述“官方”的條例法律適應化的工作進度條明文提述“官方”的條例法律適應化的工作進度條明文提述“官方”的條例法律適應化的工作進度條明文提述“官方”的條例法律適應化的工作進度

11. 法律適應化的工作分兩階段進行。第㆒階段涉及“必不可

少”項目的六條法律適應化條例草案，有關工作於 1998 年完成。

而第㆓階段，特區政府在 1999 年及 2000 年內共完成了 52 條法律

適應化條例草案的制訂工作，當㆗涉及 600 多條條例的純適應化

修改。餘㆘ 53 條明文提述“官方”的條例所涉及的並非純適應化

修改，而是涉及需經政策考慮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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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正如特區政府於本年 5 月 12 日向委員會提交的文件所述，

在這 53 條明文提述“官方”的條例㆗，至目前為止，當㆗有 18

項條例全部或部分已作適應化修改。至於餘㆘需作修訂的條例或

條文，各負責的政策局在處理有關條例涉及的政策問題後，便會

進行有關的法律修訂工作。

13. 律政司的法律意見指出，在詮釋未經修訂的條例或條文時，

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㆒章 )㆗有關條文的規定，而這些

規定是依照《回歸法》的有關條文制訂的。因此，雖然有關的條

例或條文未經修訂，但並不會影響這些條例或條文現時的法律效

力。

㆓○○㆒年七月


